i’?f—g e Frt»’g'_ LA =3 W A PN
112# &+ F % 24955

2 E_RNIEA L TR 3
Pres HRH B

g R
WP 4 ABEERGG s
/245 3;?)“;?7:/\ ]—,l:i —A A
PRI A P E R
#$ AV LR ﬁ’?%—

FAFEARGREGEAE R A HEARII2E37 31
EAE Y RS ERIIE RIFF 5168450 % — F H| 4= b v o
M4 102 10 3 #@5Fa Rk % HideT

- AR FIFA LK

AW ARIBALI2Y I ke 9F(TH AL E ) 9T
ZrFAAART R od BERA DAL I RTEIE
5 LREURTE o A A - R 3E B REE (TS
FTRAE ) PR A AP EE TR (T B )8525 T, 500
A(gA); e A109877 2Tp mER LT X > 330109
ETY 3P Bfcil i o fRTF)F IR A B RBhont A - HE6 T =
Rook-Rig ey Y 5 F;%;m‘wﬁh » 3R /5“,?%5";"73"7
B X F Rt PEET 332 @,‘Eﬁ*f&r“lfz\

B8 01012~ I3 B # (T &AL EE F WA 2 &



¥podetg b soe 48T 0 2 5K f 421594, 001
~fs 0 wAR1008 3,499~ A%  H i3 o A iE & R Avdot
2o n R ERE(T EfLe KA ) farE 39184, 400
o e ]09# 97 I6p B2 KE I FART 5 FRA
AR P RS e RERTOM T e WA e
bR AA AR AT EFHE e X FREEUB
ﬁ,@%?ﬁéwéﬁﬁ T ATIrFIE 0 PR A T RiE R A
BEE o X A BIR S ENFOIE S FOENTE RNFH1TYF
R Rl ”%4@‘/‘d1501§3 499~ ~ 39145 4,400~ >
ZiopAeyihg AiEdz B p wlI1E£67 18p A2 i P

» FrE L5 2 1L (T A FE15043,499% & &~ 391 F
4,400~ & & o 2 & FOH415 7,899~ & &) o

s PSR ARU L

LR R E T AL A E ARG AR A

Hehw2p »° 5%%5@;{%%%@’3?] P A 3R A
n A @ REFEAR XA B RE T ENFOE

ﬁi¢u%aﬁﬁ6&%’E%Ff4f5£%*§$%

: #

I

FAEPRZG LML A IR ARG R
oo EEF F EJIEF TR PUE

i

CAL P FFACY R FF R R A R H5415 7,899~ > 2 H ¢ 15
083,499~ 109#8”* 1p 4> H439154,400~p 110&9
PlpAe B H A o dE LRI c RF A
FERA RS A R ADAIHT, 8997 K 4 0 X B w AL IR A
ﬂ~¢ﬁ°F%A%ﬂﬁ%m@’ B AT LI AT A
T%——E TIFIRA 0 AfRAS 3 o B i P 40T

(F)F2F Aoz ¥ Em

TRZER > 6 3 A RS HA 27 A D415 7,899~ & 4 2 i
*JL 274 TFm 2R -

FRBERIS AT A R - F 2R R BRET 2 BeS
% o
Er 3r A 2 E P L P RS Y o



S A RER(LARE $378-382F » TR A BT &
2T 3AE)
(H)m 221087120 1p B3 4L 88 iR IHAL ART
ﬁ’éﬂﬁﬁAMAWLP%AJ&?%iiﬁ’ﬁ@ﬁ%
- H PREFATFA(EAPERS Lk H
1%; ~ A x% ?Lﬁrxlrjz\» Bron ) 0 B3R A R A JHP Y ~( 2
F 8524 7,500 % 1 (R p L H20TH &~ (Dm A e
Er el 5608 ~ ~(:):&FE.%;1<,D . {5 % 48587, 500
A(MRFREZ>NET S LRFE 523-297 ) -
Erzac LRt 74" KRG [ 24879 ~(109#12 2p »
T2 27T 2412078 ~ ~ 2808 ~) -
(Sl 37 A 3109297 15p #2 X EF L RHFFA - F F2RA D
PRERVLE RER(AREE F4E) -
I~ B EHEA
(A iR 55 5985
499~ A 4 > 5 mZd 7
Chik srd iz s £ £ 9 56EN TR N F IR #- 3
F b R A 3918 4,400~ A L > 5 g
= o~ RNzl B %t !
(=)F g s

D)

B R At 3 4 s 15043,

T2 ANEZT > BRIFERFTEA2ZE L 0 2 FFL 07 2
ﬁ;,a;$%§iwmv°*wﬁﬂm"¢ﬁﬁ’w$
FA2Z-ENAAENE L s WA REEE S

mod BRI R L ER N T RE e
71{:}%”[@«5}:,’}'\@1"' PRFARZ cdrF EAZAL T A
1FZRA s BEMLIRFEY  AF T AL F Al

%fﬂﬁ’%@ﬁ%é%%%ﬁ:ﬁﬁﬁ%%iéﬂﬁﬂ

AEE PSRBT G 2ZRER ki
AN <O
[

(158 8 3050208 A 55 4 0 5 bt Bk 5 R



oF A s,ﬁf_djg)ﬁ:/\ff "J%*r}\’p?iﬁ% %—1\13\2 TE
(2 R R 2AATL A ﬁf'?” %(Mw%
25%:29;{),11‘/5[_,:‘4,‘;_' “‘/m é‘%"%;}"r’ﬁ ’k;}'ﬁ" ‘\: & EYA

Z e
TN DRERERTE Ai;ﬂi LfEE2 o 2 @ :}a,ﬁfv“ﬂ#’# 2 3%
ESE

Q) i thim b 34 4 ARG Foo o AL FARE WA A
IRFEIEL > L EHKR ?i:ev TR FEA L R
P(AAEREFEE)E) 0 BB 2 &’f@:%"a““%ﬁ;“%
4&€“¢E\li‘é"fiﬁiéwié_+5‘i %’*7%5?#{% g ge
GEXEEFENRE rRLH(LREX %78?)

2. 8@ 1 i £ @j)’%*b‘_akiﬁfj : :@gf NS R
FEEH . AL AR P 2 HRE o S v A2 KR Y

2L R0
Ehiezk & f2 9304 ¢
T3k - F 987 3 4 WG
ﬁﬁﬂ#a%@ﬁﬁ?’é@%i&giuﬁﬂﬁ%ﬂ
2.0 3BE AV o T h
(7 & & 2132 & &y
BEE%23-2TE ) BAE
TraefpgtFradd LT UH B %
Rz om 2 BEEMEAFEEY > LR fREY
(25 # B FA A /dF g faak b oA L1830 108E 12
"Hp ~109#1710p ~109&5" 18B/¢“&Jifﬁgéﬁ%ﬁéfé
HHA I FA(LRFSEHI-3DF) > THERIFATE
AP A TR RT ES 0 2 o P il LR
#’%3#4%%\3 L e siﬁiiﬁ»,%%%&(*vﬁﬁiﬁsib‘? » A B~ RbER
A SNl %]ﬁ‘}? : *fﬁf?é%?‘]*‘;f%}ﬁ : E%ﬂ%ffri?};éié«j:‘é%# ~ B
B PR T A T EEITE > A A kR ig S oo gt
p%P%4Wﬁ—mﬁr@@@ﬁ<w?¥—%§%&—ﬁf
1A TF2o)I2E 6P B RBETH(L AR E 5]
O5E‘>’T£““7“Fm£’55@px o B b R A N AR P IR AR

N4



Mo BREEe g r2 A0 Z5 P rAigp a2y
H(LAfs F438F ) o ™ » ¥ 305 ;&%ﬁﬁf#’&: A
%%Ibﬁv' KA ’%rTﬁP'%4%~‘d5@)“%’ ®
WHERLA Ay e
@%%Ba%éﬁm@ﬁ%%i&%’? d BB RAEBRE
A& BIFARED B L RERR R EF ]
(THEPRBR)FT(LARESTLTHE) > Al hiEip b
FRTH B AP RETL 0 P 4 P FPF HEE
TEREHETLIT SR ARE S EpRIPHFTHE N
113#8% 9p s & 2 ¢ Ris > iT=2114&877 25p (113)2

e 3%%WH%%{P $4%(Tﬁ%iﬁﬁ)wﬁ“i,
kAot A 2 v o oG AR T AR ) 0 S d
F%ﬁ%qﬂﬁﬂwmﬁ¥HW%ﬂd'iiﬁ’pﬁﬂ%fﬁﬁ
giﬁﬁ’fgfmhﬁap é%@ﬁi~ #ﬂ
H(

WH (L 42 $92-937 ) 0 H ET AR Bt 1 g

%ﬁ@ﬂ%ﬁ’mﬂxi*m%%fé‘ﬁ%Hmﬁ%

T B AR EDERFEALRE > A BRI F
ERENE S AR o pRE

() o 4 g 3r109£129 31p WA v FITHREP H A 4%
FRA B AP R AP AL e EF (X H 20571, 429
~ > ZHE21584,001~)& 7 > ”ﬁ;’%;ﬁ ¥ Asw
%CQ&%%»39E)«$“’7 AL BT R R

RS &Aﬁhﬁéaﬁﬁﬂﬁ&i%%’%%ﬁ

%ﬁ@ii,@%iéﬁﬁ\ﬁ’iﬁ&m°

BT mEF AR EAFFB (T A 27§12
B~ P (T 2r A 0 PR FRER 3«-5\1') N ]xgi\{qjg;,((ap_p F A
B WARBRISENA B ) s RAA(TRIFA ST LT A) &
ﬂ”ﬁﬁ%@a%%ﬁﬁﬁ@’ﬁﬁﬁﬁo
208m ' HERAEESBERARY ARG XL a
Poo BBRR T o PR AP R K M KT £ 2 Reh
oAl RARERED A BT G 1A '

-]



¥ = = 00820 o REEERGL -

TdAZ G p 7 2 (AL F 2078 ~ 5 K
TRWEERAL P 3L AR08 s R F R E
IS & ’f%*‘ﬁ85 T.500~ » %% &£ X 551% 1 9 2

%
E
L
257 RAGC RALOERA N EEA I FARE AR
(T, B A LRA AL SR Y L o Bl FA LK
I f PrA e B0 R A48T > 25K I’E}?—r}\2151§4 001
Ak VI A Y B B 15093, 4997 (3 5 1 8,527, 5
00—4, 870, 000—2, 154, 001 =1, 503, 499) AR E
B » A A B AL L FEN T FRY A R
50g3¢w9£’:&éi&?ﬂ%%-13@14% <wn1ﬁ6518ﬂ
(LRFEFOTE )AL FHP & F L0052 2 Llue
FIE > TR L > oS A
(m) & & 4ee X
lazgt s

"1

N

\4
N
& F

N
N
Ny
>
e

|
(‘rﬂ'
d

I

-
J\

a
<!

* > g
D a4

|
A

¥
=
9o
( 4 Ay
‘L,E
IR
M
W
. ; "
([@p)
D
—i‘{-
=
(H}
=
e
st

3~
A\ LA~
R

¥

W

o

—
H—~ ot
o +‘§* |
o,
*lt 4

X {“
w
N
no Tk
% -
g
ol
=
gmh,

oo

\\\?{.r

R

N

i

v

k0

4t

>~

(]

S
Qo)
o
i
oy
Em
A\
~ml |
-&\
B!
3
\\ﬂ
ETIRS
3
>y
L 2
s
>
¥
i
_‘:!5
L
|4

=

«)-

o
5

P TR R AT 0 g R R
gﬂwﬁi’szﬁﬁﬁﬁm,@;&wﬂ = (%
T628 1) AL 5| % BB) o S5 B -

: =“”m$$&%ﬂﬂ%9$%11
Rt r’b”(ﬁﬁtP'ﬁ:&>ﬁm,rﬂ;&%%i Fﬁ'{&
2 B A NRTHE R HRHF 2N o d BV (FRTHE
oo ATH AR AR A SRS R Y E 6
AL ELHE(LRE L H29T ) o fad gk ¥

T AAP A RE R QRRIAELREE R

~ 8
pre

N

\.

[E—

()]

(GV)

=\

ki
-

/w,

ey
ﬁ o W
o
R O
v
?ﬁv ,
T
H‘: 44}
Q\
/a}

\‘,',\"\ %ﬂ"
N

—_
—h
~

-

&
A

w®
St
mi



FHH B fl pr i d - /@1%%1

oK PR ASA TR

‘%v}ﬂlm;]momw, ,{4{{

9T 23 e o0 g AR ﬂﬁ’i%i%%4ﬁ*
BHEFEH ¢ > 22T G2 02 B2 o F PR A Rt T oo
BRI 2R 22 BEEEEH -

(2 b 2 420109297 16p R H e K F S R4 > Ld FIFA
NERER YT ARG EFHERB Ry ERE
FAETH(LRFEFAE) > 752 ’%4b$liﬁ(g
FEHEE @A) L FZERE PR cRF L e
LB R E BB A (R ¢$>
fPS > 3 E A BT R LR T il s R 2
b #39184,400~ > EEZ A7 ° T3 - R o

@ s w527 PRA BB

BTN E BB )N RBIE- RE 7},@- S S Ry

% ¥
z

ETIRS
Jin
gt
fis
c;*
A =
c P,
)\4—
dy
o
\
‘.\
|4
J* T

22 BRN RS D S

5 )‘lzﬁ*‘ﬁ‘iﬁaii—’ig_&ﬁﬁ_}g-,;\%};ﬁ. 5
ErFARY S IR KA o A AL SRR
MEEF(LRFLH308-39F ) pitz o k& aid
HEAE 722 R%EE%241-290F ) > BinE S 35
BERTH B F P A110287 31p B 2o K H
2 (£%739194,400~) » » PR A3k (L g 5 %457 ) >
FHFAR P FRL RN XA EEAE LR TR E
oo gt HnS e R R AR3915 4,400 7350 i 2
L\;‘éo

A e p LHL TR ABZEUCAS PR IR
wﬁ%%ﬁ~%r’§%&%%?$%é§%*?*‘&?
?f%“.;ﬁf%’*’f—';’f’?"%”’*’%ﬁ; 5*@—;*#1%%%’}%
gg%@,aﬁzﬁﬁ%%“é@jﬁﬂfa ez d
B AR R AT IR T MR é f% BB F B
LI (EMt 4 Z S Prom ) o Bt s F b R A g b

CASS



EAPPER AR SR A BTSRRI S
RLCORE > LHENG -
2.%m > rjvféjl%lgﬁi\‘f%‘{ e R B AR3919 4,400~ » B~
MR e S AR BHRE
( Z‘ \3&‘%%7}\\:&'@\ :
1. 2r A2 L34 27 430109297 16p 2 KB {8 o
EHA FRIR Y g4 w»\swjxrf—mwv,agarm » FORLAR P IR A
e xR HeRF 2T P ’L#F’%Aﬁvﬁx‘/‘n‘%
Zﬁﬁ’%P%&%%iﬁﬁ“ﬁﬁﬁi’¢#P%‘@wd3
9184,400~ - 2 p 111#
’\:;J-—Er—»/z L‘}—i&’f i ’ 7T,/
S PIFA R AL EYROiES T FREHCRE xR
$ORY o PR R RS H > RIS AE RLITIER T
» 10k o %#ﬁﬁmo
N - ”Lrﬂ‘L s AL IR A Gk kA
FARL D418 T, 899~
LIRA & R A ORI «ll#’ié.,&z:
JzLLL PR H R 0 KA BB FaEd
AN AETES RP R A ﬁ%7H§éF@%%£%“iﬁ
Py SARBELE > G AR K
iE - Eﬁn)"J s Kd»ll.b 7){{}39 o
1 ~¥pbmg o AL AERD 5§ Al 2 o
v ko EY ] 114 = 10 2 22 p

(@p)
=1
U,

&_
N
™ R

N

S
B g
s F M

T EAN TR 2'11;#_«3@%;205 RN 23S o=
FRis20p P AFRFZ D IR



2d Tk R AETELS) o

PR RN L EEF IR AR L3Rk o B4 AR
FABOHL1H 1T L § & ¥ 2H L4 2 3 ‘i«zﬂw—g T
REFARHEE 2RI L T A B L E A RER M A2 P

% Pk oo gk EEFRALFIRH O - B RF AR -

R - (BEEATE )
Wil | EBR A LA H#cg |[UHEY LAF JETE 2
%

1 Bt =32 45 1555, 000~ |62F =~ q_
(2 2z %)

2 |WER&#SHEHAE |le 535,000~ |5&85,000~ 2
(2 2% %)

3 |BkEEz el 248 ~ 249 ~ A
(e 2T )

4 f’iﬁﬁ%‘%%}ﬁ(éizt‘; 628 ~ 1248 ~ i
WL )

5 |'kE1#4 %’f’%ﬁ%ﬂﬁ‘] A 268 ~ 268 ~ A
E (e 2 Px
%)

6 | & ik-kiddri s 1827 ~ 1828 ~ A
(L 5=k sdr
LIRS Y

T ﬁré’ﬁi;‘]%i 1= 174 5,000~ |[1785, 000~ A
(e 2% %)

8 ﬁé%&%&%ﬁ%ﬁ#ﬁ 15 169 ~ 163 ~ z
(B~ij")

9 | TR ETHS s 134 5,000~ |[1355, 000~ S
(B~




(\ER)

10 [+ 718 b 2 4 15 2056, 429~ (2056, 429~ 7
(3)
11 [#mr % 52 1|0 1665 ~ 1664 ~ 2
et 5
(2 2% %)
12 |FRE 2 ez |lo 1208 ~ 1208 ~ 2
(3)
13 |p#s a4 15 35 ~ 35% ~ 3
(3)
&3t 852% 7,500~
A = o
B | EBRE LA mE:R - K DH k=
1| Bl i TRM-369DSI |1 59§ ~
2 [ OB E s | TFRI-539 15 159478, 000~
3| Ta s TBL-180-2KI1R |15 1545, 000~
4|6 TBL-180-2K1L |1 1555, 000~
5 [T kg TBL-180-2K4R |15 174 =~
6 |5 dyix s TBL-180-2K4L |1 174 =~
T | Ta s TBL-220-1K8R |15 174 =~
8 | diyix g TBL-220-1K8L |15 178 =~
9 | Ta s TBL-180-900R |1 1235, 000~
10 [ 5 pis b TBL-180-900L |15 1245, 000~
1|5 e s TBL-000-0000R |1 158 =~
12 |5 pis b TBL-000-0000L |1 & 154 =~
13 |TFRM-539* = ; = NN
14 |TBL-220-1K8L* = ; = TFRM-539
15 |TBL-220-1K8R* - ~ = (40%.2)
&3t (1)3724°8, 000 ~
(R AL)
(2)391% 4, 400 ~
(% )

2 (5P RED

Wbl |UETE A BE
1 %w%—%%%%a%’Fmﬁﬁ\ﬁ%ﬁﬁ’%w%—%%%é

SR R L

B 4 H 2 e (TYB000582AA) ~ %535

C




(\ER)

AR LT R EA
D2 PERE T

¥4 5 2 5 2 (TYBOOO582AB) 2 4
BLI2BE R B 2 g% 48 (TVF-DS90)4p 2

T 2 5 1R = A ¥ (TYB0005824) £
FiEiTm Al i - KR EFH > LR $HE13p
B 4% 48 (THI-780) 7 # fe %510+ &7
{5 5 % 4 (TBC-0000-000) 8 =4k 5 ¥ -
WhEFE S BRXFRREE D 22
KA e

Egnng fLEHEF T RBRA
L L EURE LR
wEARAR RIS R R &
BARER BRI RE

Hw%wﬁw+%w$qﬁ—%%1\%%

2~ MFldE WMELI2F ARG - K EF o
2 510 ~ FBlI3F AR 5 — R A Fh o
SRR LR A
2 kTR BN B R E S B0 6 15
Yot = BT A [ SRELIS A B b R X R T ST IR
AT~ L1090 BT | A BT T A S B R T 2 ST i
xéﬁiﬁz%}ﬁ S HFLL3TE P | B3 EARELITE T ET ~ Mgl 0 BTl
Bo b 2 3 A (PR 9 jw% VAR RN N I L A B
B b o (2 o)
DR s =t L B ,};;wy BT PR - 2 SR
IR L NI S SR *7%‘?133?5{ HBL107 B J 4B o B e
h%‘ﬁﬁﬁ%ﬁiié THAETE RSN T P RS
(L2 e 'qlﬁw’&whfa#ﬁﬁﬁa&*
&k o
4 |[AHEE3 2P d |HrdEma o s 228> 36 it

S ARAL R
(3 4e 384 )97 5 3R W (%
F- Do) 0 AR
09& § e k2 AL ¢
EAGKR R (Ao RT T 0 W

FRE ) LF 67

HEERR AR S 5 o F R
FRLAH TR EFAALFT P LD
BT
SRS L AaE I ELE e
A BBV AR RS
S IR T S P NP
PR o R TR TR A
prATET R

#+t—8




(\ER)

B = W BT U ST O
SRR P o iz
LS N B B S 7
#r 4, (TCWCM-00000-0000-
0) 4 (vt % - $h5L6) 2 4
w AR 7 SR A W
S AT TS
FHaATARRE o P
iz ?

IF T
-

kﬁ:%%«&

e R Rt T el e

%‘P%%J';i? riéﬁ)’??‘”ﬁ%J
ﬁﬁ*@nk,ﬁiﬁﬁ%@gFJ%
@?’T%f@’ij’wdﬁﬁ] M

Jr,’\:l%flré»ia—f%ira.{ﬂJo

LR TRk
A rﬁ@?ﬁﬁ?ﬁ-ﬁ%ﬁﬁﬁj
:T\"ﬁiaql o

LR ST S I SRR, PO A
Frp s Ak o 37
Fert v £ R 02 L A L
%@;@ﬂﬁjﬁA%ﬁ%%ﬁﬂ%&
RO AT R s
i I B
R rkokis drdg oo

Jé‘%‘l’ﬁ%J i
A

H
e

l}‘]LLj].\}L‘j\"_mé ,

lﬁ.”‘v? M=

R SR (T
-DS90) | (" % - 3Ll
2) 0 BNt & = K247 om
'—ﬁf}—'m*@%ﬁ#& (TFRM
-539) | ("’b’ & B2
Aror ) o Hor g EUF 4P
F9@Jﬁ C P iE ?

i
RS EFRTRPBARE L0 4
”ﬁw@“’id&%i?iﬁm;@

TP o F R

(ﬂéﬂ~§i T"Uﬂp@% i 1
%J‘;ﬁﬁj il

AR B P A rH A

%ﬁzﬁmﬁﬂ’Xﬁﬁﬁﬁgﬁri
LT o VTR MBI R o 53
rﬁﬁﬂﬁﬁﬁ%JW%gﬁz&mﬁ_
oo H A B R M
2 B X RE T RN

-—\_.
‘i%

- .

b
+
I
my



(\ER)

At ﬂﬁl%’hi. L

+ e

£:1

E 4
kJ

£

(Z) T i% 4L 07 RECE RSN § Sl S
ﬁiﬁ%%Jﬁ°
()J/;r Yy

’

Eif[l!‘ﬁ?*@]ﬁ%% f@s%* TR B
iﬁﬁ%J°

b
-+

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上字第249號
上  訴  人  中農粉絲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瓊玉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坤賢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邱華南律師
被 上訴 人  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洪次永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憲璋律師
複 代理 人  賴書貞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唐光義律師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3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　　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1日簽訂合約書(下稱系爭合約)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伊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如附表一所示13組機器設備(下合稱甲設備)，上訴人分3期給付貨款新臺幣(下同)852萬7,500元(含稅)；伊已於109年7月27日組裝完成甲設備，並於109年7月31日驗收通過。嗣因上訴人要求將如附表一編號6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變更為「三層冷卻槽」，致粉絲輸出方向不同，並因原料物性而影響運作，兩造乃合意解除如附表一編號8、9、10、12、13機器設備(下合稱5組設備)部分之合約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尚餘150萬3,499元未給付。其後，兩造合意追加如附表二所示機器設備(下合稱乙設備)，貨款合計391萬4,400元，伊已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使用，上訴人仍未給付貨款；縱兩造就乙設備無契約關係，惟乙設備已供上訴人生產使用，其因此受有利益，且乙設備屬客製化機器，使用多年有相當耗損，且拆卸困難，上訴人亦應返還其價額。爰分別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各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、391萬4,400元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分稱150萬3,499元本息、391萬4,400元本息，或合稱541萬7,899元本息)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　　甲設備各組設備必須連線始能運作，被上訴人迄未依債務本旨交付其中5組設備，且兩造就5組設備仍未解約，被上訴人未交機前仍不得請求給付尾款。又兩造未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以書面追加乙設備，且被上訴人就乙設備胡亂報價，亦未證明其受有具體損害額，自不得請求伊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或返還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，及其中150萬3,499元自109年8月1日起，其餘391萬4,400元自110年9月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未提起上訴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
　⒈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及假執行之宣告，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378-382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)：
　㈠兩造於108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甲設備予上訴人(各項機器設備名稱、數量、單價、複價詳如附表一所示)，及上訴人應分3期給付貨款(含稅價)852萬7,500元：㈠訂約日給付207萬元、㈡設備交機組裝完成給付貨款560萬元、㈢設備驗收完畢後給付85萬7,500元(以銀行匯款方式給付；見原審卷第23-29頁)。
　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甲設備貨款487萬元(109年1月2日、同年7月27日各給付207萬元、280萬元)。
　㈢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，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簽收(見原審卷第41頁)。　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　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
　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擇一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契約定性部分：
　⒈按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
　　辭句，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，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，製成物品供給他方，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此種契約之性質，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。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工作之完成，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；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財產權之移轉，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；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，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，並非凡工作物供給契約即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(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以自己之材料，製造甲設備供給上訴人，再由上訴人給付貨款，故應屬製造物供給契約。
　⑵系爭合約備註欄第2項固記載：本交易為附條件買賣(見原審
　　卷第29頁)，惟系爭合約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或兩者之混合
　　契約，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　　句。
　⑶甲設備係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員前往上訴人
　　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製造並交付上訴人工廠使用(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)，則兩造之真意，應著重於被上訴人設計製造符合上訴人生產粉絲使用之機器設備，且兩造就系爭合約著重於承攬，亦無爭執(見原審卷第78頁)。
　⒉從而，系爭合約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，兩造權利義務優先適用系爭合約，系爭合約如未明文約定者，始適用民法承攬契約之規定。
　㈡5組設備解約部分：
　⒈按同一契約數標的物可否分別給付或解約，端視分別給付如未減損其物之價值或效用，或依當事人合意以其他設備代之，均無不可。經查：
　⑴甲設備共13組，各組皆有不同品名與效用，並分別報價(見原審卷第23-27頁)，應屬13個物，原則上均可獨立處分，亦即各組構造上若無連動運轉關係，或兩造合意另以其他設備代之，而不影響整體設備運轉者，均得分別給付或解約。
　⑵5組設備最終固未完成交付安裝，惟被上訴人先後於108年12月5日、109年1月10日、109年5月18日分別交付甲設備其餘設備予上訴人(見原審卷第31-35頁)，並搭配上訴人事後向被上訴人訂製之水平切斷機，及乙設備中編號1之雙螺旋軸攪拌機、編號2之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，分別取代5組設備中之定長切斷輸送機、切斷後輸送機、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、自動上桿機，並輔以人工掛桿作業，供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此有被上訴人所提壹電視台灣向錢衝(台灣第一家冬粉廠---百年工藝產能冠全台)112年5月6日錄影光碟可稽(見本院卷第105頁)，復經本院勘驗該光碟，得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交付前開設備均已投入生產粉絲使用等情，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(見本院卷第438頁)。凡此，可認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不因被上訴人未交付5組設備，而影響其餘設備運轉投產，至為明灼。
　⑶關於甲設備各組是否均屬獨立設備，可否由其他設備取代等疑義，依上訴人推薦由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(下稱臺科院)鑑定(見本院卷第74-75頁)，本院並檢送相關卷證資料，囑託臺科院鑑定之，嗣由臺科院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所執行鑑定工作，參酌本院及兩造各自提出相關資料，於113年8月9日現場勘查及會議後，作成114年7月25日(113)工鑑法字第06001號鑑定研究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)，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所示，此有系爭報告可稽(外放)。參以臺科院係奉經濟部經技47197號函核准立案，為政府捐助設立之專業機構，且經司法院指定協助司法機關鑑定之專業研究機構(見系爭報告第92-93頁)，其鑑定程序嚴謹，鑑定理由論述合理綦詳，則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編號1-3欄所示，與本院認定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具可替代性，尚無不同，自堪採認。
　⑷況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31日出具退回進貨折讓證明單予被上訴人，其上表明同意取消訂製5組設備(未稅價205萬1,429元，含稅價215萬4,001元)意旨，此有該證明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39頁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至少已默示同意就5組設備解約。上訴人仍抗辯5組設備非屬獨立設備，不得單獨解約云云，應屬事後推卸之詞，要難採認。
　⑸至於上訴人仍聲請訊問證人許偉修(即上訴人公司管理部特助)、莊明憲(即上訴人公司財務部經理)、陳炳森(即上訴人南崗廠廠務部人員)、洪次永(即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)，證明兩造就5組設備未合意解約，均無必要。
　⒉從而，5組設備業經兩造合意解約，不復為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應堪認定。上訴人抗辯5組設備仍屬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被上訴人負有交付安裝義務而未履行，有工作未完成之情事云云，洵非實情，要難採認。
　㈢甲設備尾款部分：
　⒈按本契約訂定之日，甲方(即上訴人)支付貨款207萬元；設
　　備交機組裝完成後，甲方支付貨款560萬元；設備驗收完畢
　　後，甲方支付貨款85萬7,500元，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辦法定
　　有明文。
　⒉查甲設備除已解約之5組設備外，業經被上訴人完成交付安裝工作，供上訴人工廠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則被上訴人主張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貨款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上訴人尚應給付尾款150萬3,499元(計算式：8,527,500－4,870,000－2,154,001＝1,503,499)，洵無不合。
　⒊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(見原審卷第57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即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　㈣合意追加乙設備部分：　
　⒈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，在該方式未完成前，推定其契約不成立，固為民法第166條所明定。惟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，有以保全契約之證據為目的，而非屬契約成立之要件者，即無上開法條適用之餘地(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；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。至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，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(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762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系爭合約第6條固約定：甲方認為本設備其中部分有變更之
　　必要時，得通知乙方(被上訴人)辦理，因設備變更而有數量
　　之增加或新增項目時，其設備費之計算，由雙方另行議定單
　　價。是項增加設備價款及付款方式經雙方議定後，用書面附
　　入本合約內作為附件(見原審卷第29頁)。惟通觀系爭合約全
　　文，並未明訂如未依書面約定變更或追加設備者，契約不成
　　立之意旨。再佐以上訴人不爭執其要求將冷卻槽由二層變更為三層，兩造就此未另行訂立書面契約，上訴人亦未因此否認關於三層冷卻槽屬於系爭合約之標的物。凡此，益徵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之書面，旨在保全證據，免除爭議發生時之舉證困難而已，非契約之成立要件。是上訴人仍抗辯此書面屬契約成立要件云云，要難憑採。
　⑵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予上訴人，並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在乙設備送貨單簽收欄位簽名，此有送貨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41頁)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項)。再參以該送貨單上臚列乙設備各組品名、規格型號、數量、單價與複價，上訴人(周妙宜代表)簽收時，不曾加註或保留不同意見，可認兩造就追加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其等意思表示已臻於一致。
　⑶又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卓明哲、羅堅恭(分別負責設計、製作、安裝、維修)於原審均一致證稱：伊等參與乙設備安裝，均已安裝完畢，交付安裝時有上訴人公司廠長(周妙宜)、工務人員、現場生產人員在場，未曾反對安裝，且經上訴人使用後，陸續多次要求維修，被上訴人亦多次派員維修等語(見原審卷第308-319頁)，復有相符之乙設備維修單影本在卷佐參(見原審卷第241-295頁)，足認伊等證言均屬真實可採。再者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31日開立乙設備發票(金額391萬4,400元)，向上訴人請款(見原審卷第45頁)，上訴人收受此發票後，對於乙設備各品項與金額，亦不曾爭執。凡此，堪認兩造就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均已達成合意。
　⑷況臺科院系爭報告亦認：乙設備為客製化產品，市面上難尋相對應規格之機台，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與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其報價尚屬合理(詳附表三編號4欄所示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胡亂報價或價格過高為由，據以否認兩造已合意追加或變更乙設備，要屬無據。
　⒉從而，兩造就追加或變更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以取代原定給付，均已達成合意，應堪認定。
　㈤乙設備貨款部分：　
　⒈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後，已供其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並經本院勘驗如前，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製造交付乙設備之工作，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貨款。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，及自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　⒊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既有憑據，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，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，為相同請求，即無須審酌。　　　　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本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洵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僅上訴人得上訴。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
　　
		附表一(金額新臺幣元)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機器設備名稱

		數量

		單價

		複價

		是否已交付安裝



		 1

		漏粉成型機
(已交機安裝)

		4台

		15萬5,000元

		62萬元

		是



		 2

		油壓動力單元組
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5萬5,000元

		5萬5,000元

		是



		 3

		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24萬元

		24萬元

		是



		 4

		水煮輸送機(已交機安裝)

		2台

		62萬元

		124萬元

		是



		 5

		水煮至冷卻銜接輸送機組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26萬元

		26萬元

		是



		 6

		二層冰水冷卻槽
(變更為三層冷卻槽；已交機安裝)

		1台

		182萬元

		182萬元

		是



		 7

		轉向輸送帶 
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17萬5,000元

		17萬5,000元

		是



		 8

		轉向後銜接輸送機
(取消)

		1台

		16萬元

		16萬元

		否



		 9

		定長切斷機
(取消)

		1台

		13萬5,000元

		13萬5,000元

		否



		 10

		切斷後輸送機
(取消)

		1台

		20萬6,429元

		20萬6,429元

		否



		 11

		機器置放平台及工作梯平台 
(已交機安裝)

		1式

		166萬元

		166萬元

		是



		 12

		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取消)

		1台

		120萬元

		120萬元

		否



		 13

		自動上桿機
(取消)

		1台

		35萬元

		35萬元

		否 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852萬7,500元

		








		附表二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機器設備名稱 

		規格

		數量

		單價

		備註



		 1

		雙螺旋軸攪拌機

		TRM-369DSI

		1台

		59萬元

		




		 2

		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

		TFRM-539

		1台

		159萬8,000元

		




		 3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1R

		1台

		15萬5,000元

		




		 4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1L

		1台

		15萬5,000元

		




		 5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4R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6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4L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7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220-1K8R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8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220-1K8L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9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900R

		1台

		12萬5,000元

		




		 10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900L

		1台

		12萬5,000元

		




		 11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000-0000R

		1台

		15萬元

		




		 12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000-0000L

		1台

		15萬元

		




		 13

		TFRM-539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己包含在TFRM-539(編號2)



		 14

		TBL-220-1K8L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




		 15

		TBL-220-1K8R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
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⑴372萬8,000元
　(未稅)
⑵391萬4,400元
　(含稅)

		








		附表三(台科院鑑定)：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鑑定事項

		鑑定結論



		1

		如附表一所示機器設備，依其功能、構造及兩造合約精神，是否屬於各自獨立之機器設備？

		㈠以功能、構造而言，除附表一編號2油壓動力單元組(TYB000582AA)、編號3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TYBOO〇582AB)及編號12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指定需與編號1漏粉成型機(TYB000582A)共同運作而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3自動上桿機(THI-780)需搭配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(TBC-0000-000)運作視為另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則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
㈡以合約而言，系爭合約具有可變動設備之彈性，且整體設備運轉上屬順暢，可知各項設備間原則上並無互相影響，因此各設備間應屬於獨立設備。
㈢依據前述分析，除附表一編號1、編號2、編號3及編號12需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0、編號13需視為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



		2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可否取代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所示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所示自動上桿機之生產作業？

		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自動上桿機及水平切斷輸送機分別執行以下功能；因此水平切斷輸送機具有與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之相當功能，但不具備有編號13自動上桿機之功能(參附表二)



		
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配合人工掛桿方式，可否進行定長切斷、輸送及掛桿之生產作業？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可以取代附件一之編號9定長切斷機及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，若加上人工掛桿作業，雖功能上可取代編號13自動上桿機，但相較下需耗費較高之人力成本。



		4

		禾機企業有限公司如附表二編號1-2所示機器設備(追加部分)所為報價(附表二欄所示)，依民國109年當時物價水準及社會經濟狀況(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...)，是否合理？

		㈠本案鑑定標的機台為客製化，市面上難找到得以規格相對應之機台，因此將以成本為基礎，評估各項成本是否符合市場行情。
㈡因不同設計師對於各細部物料之使用方式、數量均可能有不同，難以認定物料是否有缺漏或多餘，因此僅以各物料項目均屬機台必須原料為前提，評估成本費用是否屬於合理範圍。
㈢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、其他費用…等，於前述條件下，被上訴人方所提供之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因此本院認定本案之報價尚屬合理。



		5

		使用「三層冷卻槽」，粉絲經過水煮機後，輸送方向是否仍與「二層冰水冷卻槽(TCWCM-00000-0000-0)」(附表一編號6)之輸送方向相同？後端設備銜接方式是否因此改變？兩者功能是否相同，何功能較佳？

		㈠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與「三層冷卻槽」輸送方向不同，前者輸送方向為「上層向右，下層向左」，後者則為「上層向右，中層向左，下層向右」。
㈡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因方向不同，為配合使用空間，需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多增加「轉向後銜接輸送機」，因此兩者銜接方式有差異。
㈢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均有達到目標功能「冷卻」，但方式不同，就功能差異部份無法認定絕對性之好壞；但因被上訴人方並未就增加層數另提出成本需求，因此就本案而言，於相同費用上，「三層冷卻槽」優於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。



		6

		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」(附表一編號12)，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「送料螺旋輸送機（TFRM-539)」(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)，其功能是否相同？何者功能較佳？

		㈠生產條件會因原料條件而變動，一般設備製造業者應於設計時與設備委託方先行確認條件，並由設備委託方提出；但於本案之相關資料中，尚無法認定雙方是否針對此部分進行確認。
㈡在不考量上述條件下，以現有原料條件為基礎，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呈漏斗狀，雖無死角粉漿不易卡住，但其表面接觸空氣面積大，又螺旋攪拌僅於下方錐口，於降低固化速度上成效較弱；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内部具有多岐螺旋柱，增加流動性降低固化速度，但因呈四方體，粉漿容易堆積角落。
㈢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之價格較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貴。
㈣以功能差異及價格差異上合併考量，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應優於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。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上字第249號

上  訴  人  中農粉絲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瓊玉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坤賢律師

            邱華南律師

被 上訴 人  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洪次永  

訴訟代理人  劉憲璋律師

複 代理 人  賴書貞律師

            唐光義律師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31日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

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
　　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1日簽訂合約書(下稱系爭合約)，約定

    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伊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

    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如附表一所示13組機器設備(下合稱

    甲設備)，上訴人分3期給付貨款新臺幣(下同)852萬7,500元

    (含稅)；伊已於109年7月27日組裝完成甲設備，並於109年7

    月31日驗收通過。嗣因上訴人要求將如附表一編號6「二層

    冰水冷卻槽」變更為「三層冷卻槽」，致粉絲輸出方向不同

    ，並因原料物性而影響運作，兩造乃合意解除如附表一編號

    8、9、10、12、13機器設備(下合稱5組設備)部分之合約，

    扣除上訴人已給付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

    ，尚餘150萬3,499元未給付。其後，兩造合意追加如附表二

    所示機器設備(下合稱乙設備)，貨款合計391萬4,400元，伊

    已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使用，上訴人仍未給

    付貨款；縱兩造就乙設備無契約關係，惟乙設備已供上訴人

    生產使用，其因此受有利益，且乙設備屬客製化機器，使用

    多年有相當耗損，且拆卸困難，上訴人亦應返還其價額。爰

    分別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各

    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、391萬4,400元，及均自起

   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

    5%計算之利息(下分稱150萬3,499元本息、391萬4,400元本

    息，或合稱541萬7,899元本息)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
　　甲設備各組設備必須連線始能運作，被上訴人迄未依債務本

    旨交付其中5組設備，且兩造就5組設備仍未解約，被上訴人

    未交機前仍不得請求給付尾款。又兩造未依系爭合約第6條

    約定，以書面追加乙設備，且被上訴人就乙設備胡亂報價，

    亦未證明其受有具體損害額，自不得請求伊給付乙設備貨款

    ，或返還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，及其中15

    0萬3,499元自109年8月1日起，其餘391萬4,400元自110年9

    月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審判命

   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

    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

    就其敗訴部分，未提起上訴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

　⒈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及假

    執行之宣告，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
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

    回。
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378-382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

    略作文字調整)：

　㈠兩造於108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

    求，由被上訴人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

    計圖，生產甲設備予上訴人(各項機器設備名稱、數量、單

    價、複價詳如附表一所示)，及上訴人應分3期給付貨款(含

    稅價)852萬7,500元：㈠訂約日給付207萬元、㈡設備交機組裝

    完成給付貨款560萬元、㈢設備驗收完畢後給付85萬7,500元(

    以銀行匯款方式給付；見原審卷第23-29頁)。

　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甲設備貨款487萬元(109年1月2日、同

    年7月27日各給付207萬元、280萬元)。

　㈢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，由上訴人公

    司廠長周妙宜簽收(見原審卷第41頁)。　
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
　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

    99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

　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擇一請

    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契約定性部分：

　⒈按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

　　辭句，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，乃當

    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，製成物品供給他方，

    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此種契約之性質，究係買賣抑或

    承攬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。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

    工作之完成，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；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財

    產權之移轉，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；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

    分時，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，並非凡工作物供給契約

    即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(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53

    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以自己之材料，製造甲設備供給上

    訴人，再由上訴人給付貨款，故應屬製造物供給契約。

　⑵系爭合約備註欄第2項固記載：本交易為附條件買賣(見原審

　　卷第29頁)，惟系爭合約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或兩者之混合

　　契約，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
　　句。

　⑶甲設備係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員前往上訴人

　　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製造並交付上訴人工廠使

    用(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)，則兩造之真意，應著重於被上訴

    人設計製造符合上訴人生產粉絲使用之機器設備，且兩造就

    系爭合約著重於承攬，亦無爭執(見原審卷第78頁)。

　⒉從而，系爭合約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，兩造權利義務優先適用

    系爭合約，系爭合約如未明文約定者，始適用民法承攬契約

    之規定。

　㈡5組設備解約部分：

　⒈按同一契約數標的物可否分別給付或解約，端視分別給付如

    未減損其物之價值或效用，或依當事人合意以其他設備代之

    ，均無不可。經查：

　⑴甲設備共13組，各組皆有不同品名與效用，並分別報價(見原

    審卷第23-27頁)，應屬13個物，原則上均可獨立處分，亦即

    各組構造上若無連動運轉關係，或兩造合意另以其他設備代

    之，而不影響整體設備運轉者，均得分別給付或解約。

　⑵5組設備最終固未完成交付安裝，惟被上訴人先後於108年12

    月5日、109年1月10日、109年5月18日分別交付甲設備其餘

    設備予上訴人(見原審卷第31-35頁)，並搭配上訴人事後向

    被上訴人訂製之水平切斷機，及乙設備中編號1之雙螺旋軸

    攪拌機、編號2之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，分別取代5組設備中

    之定長切斷輸送機、切斷後輸送機、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、自

    動上桿機，並輔以人工掛桿作業，供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此

    有被上訴人所提壹電視台灣向錢衝(台灣第一家冬粉廠---百

    年工藝產能冠全台)112年5月6日錄影光碟可稽(見本院卷第1

    05頁)，復經本院勘驗該光碟，得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交

    付前開設備均已投入生產粉絲使用等情，上訴人就此亦不爭

    執(見本院卷第438頁)。凡此，可認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

    屬不同獨立設備，不因被上訴人未交付5組設備，而影響其

    餘設備運轉投產，至為明灼。

　⑶關於甲設備各組是否均屬獨立設備，可否由其他設備取代等

    疑義，依上訴人推薦由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(

    下稱臺科院)鑑定(見本院卷第74-75頁)，本院並檢送相關卷

    證資料，囑託臺科院鑑定之，嗣由臺科院工業科學技術研究

    所執行鑑定工作，參酌本院及兩造各自提出相關資料，於11

    3年8月9日現場勘查及會議後，作成114年7月25日(113)工鑑

    法字第06001號鑑定研究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)，其鑑定結

    論詳如附表三所示，此有系爭報告可稽(外放)。參以臺科院

    係奉經濟部經技47197號函核准立案，為政府捐助設立之專

    業機構，且經司法院指定協助司法機關鑑定之專業研究機構

    (見系爭報告第92-93頁)，其鑑定程序嚴謹，鑑定理由論述

    合理綦詳，則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編號1-3欄所示，與本

    院認定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具可替代

    性，尚無不同，自堪採認。

　⑷況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31日出具退回進貨折讓證明單予被上

    訴人，其上表明同意取消訂製5組設備(未稅價205萬1,429元

    ，含稅價215萬4,001元)意旨，此有該證明單影本附卷可稽(

    見原審卷第39頁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至少已默示同意就5組

    設備解約。上訴人仍抗辯5組設備非屬獨立設備，不得單獨

    解約云云，應屬事後推卸之詞，要難採認。

　⑸至於上訴人仍聲請訊問證人許偉修(即上訴人公司管理部特助

    )、莊明憲(即上訴人公司財務部經理)、陳炳森(即上訴人南

    崗廠廠務部人員)、洪次永(即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)，證明

    兩造就5組設備未合意解約，均無必要。

　⒉從而，5組設備業經兩造合意解約，不復為系爭合約之標的物

    ，應堪認定。上訴人抗辯5組設備仍屬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

    被上訴人負有交付安裝義務而未履行，有工作未完成之情事

    云云，洵非實情，要難採認。

　㈢甲設備尾款部分：

　⒈按本契約訂定之日，甲方(即上訴人)支付貨款207萬元；設

　　備交機組裝完成後，甲方支付貨款560萬元；設備驗收完畢

　　後，甲方支付貨款85萬7,500元，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辦法定

　　有明文。

　⒉查甲設備除已解約之5組設備外，業經被上訴人完成交付安裝

    工作，供上訴人工廠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則被上訴人主張扣

    除上訴人已給付貨款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

    後，上訴人尚應給付尾款150萬3,499元(計算式：8,527,500

    －4,870,000－2,154,001＝1,503,499)，洵無不合。

　⒊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

    0萬3,49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(

    見原審卷第57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

    利息，即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㈣合意追加乙設備部分：　

　⒈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，在該方式未完成

    前，推定其契約不成立，固為民法第166條所明定。惟當事

    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，有以保全契約之證據為目的，

    而非屬契約成立之要件者，即無上開法條適用之餘地(最高

    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次按當事人互

    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；

   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。至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

    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，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(最

    高法院29年渝上字762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合約第6條固約定：甲方認為本設備其中部分有變更之

　　必要時，得通知乙方(被上訴人)辦理，因設備變更而有數量

　　之增加或新增項目時，其設備費之計算，由雙方另行議定單

　　價。是項增加設備價款及付款方式經雙方議定後，用書面附

　　入本合約內作為附件(見原審卷第29頁)。惟通觀系爭合約全

　　文，並未明訂如未依書面約定變更或追加設備者，契約不成

　　立之意旨。再佐以上訴人不爭執其要求將冷卻槽由二層變更

    為三層，兩造就此未另行訂立書面契約，上訴人亦未因此否

    認關於三層冷卻槽屬於系爭合約之標的物。凡此，益徵系爭

    合約第6條約定之書面，旨在保全證據，免除爭議發生時之

    舉證困難而已，非契約之成立要件。是上訴人仍抗辯此書面

    屬契約成立要件云云，要難憑採。

　⑵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予上訴人，並由上訴人

    公司廠長周妙宜在乙設備送貨單簽收欄位簽名，此有送貨單

    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41頁)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

    不爭執事項第㈣項)。再參以該送貨單上臚列乙設備各組品名

    、規格型號、數量、單價與複價，上訴人(周妙宜代表)簽收

    時，不曾加註或保留不同意見，可認兩造就追加乙設備與貨

    款391萬4,400元，其等意思表示已臻於一致。

　⑶又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卓明哲、羅堅恭(分別負責設計、

    製作、安裝、維修)於原審均一致證稱：伊等參與乙設備安

    裝，均已安裝完畢，交付安裝時有上訴人公司廠長(周妙宜)

    、工務人員、現場生產人員在場，未曾反對安裝，且經上訴

    人使用後，陸續多次要求維修，被上訴人亦多次派員維修等

    語(見原審卷第308-319頁)，復有相符之乙設備維修單影本

    在卷佐參(見原審卷第241-295頁)，足認伊等證言均屬真實

    可採。再者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31日開立乙設備發票(金

    額391萬4,400元)，向上訴人請款(見原審卷第45頁)，上訴

    人收受此發票後，對於乙設備各品項與金額，亦不曾爭執。

    凡此，堪認兩造就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均已達成合意

    。

　⑷況臺科院系爭報告亦認：乙設備為客製化產品，市面上難尋相對應規格之機台，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與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其報價尚屬合理(詳附表三編號4欄所示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胡亂報價或價格過高為由，據以否認兩造已合意追加或變更乙設備，要屬無據。

　⒉從而，兩造就追加或變更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以取

    代原定給付，均已達成合意，應堪認定。

　㈤乙設備貨款部分：　

　⒈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後，已

    供其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並經本院勘驗如前，可見被上訴人

    已完成製造交付乙設備之工作，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貨

    款。
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

    1萬4,400元，及自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

   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⒊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既有

    憑據，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，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，為

    相同請求，即無須審酌。　　　　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

    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本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原審

    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洵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

    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僅上訴人得上訴。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

　　

附表一(金額新臺幣元)：      編號 機器設備名稱 數量 單價 複價 是否已交付安裝  1 漏粉成型機 (已交機安裝) 4台 15萬5,000元 62萬元 是  2 油壓動力單元組 (已交機安裝) 1組 5萬5,000元 5萬5,000元 是  3 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已交機安裝) 1組 24萬元 24萬元 是  4 水煮輸送機(已交機安裝) 2台 62萬元 124萬元 是  5 水煮至冷卻銜接輸送機組(已交機安裝) 1組 26萬元 26萬元 是  6 二層冰水冷卻槽 (變更為三層冷卻槽；已交機安裝) 1台 182萬元 182萬元 是  7 轉向輸送帶  (已交機安裝) 1組 17萬5,000元 17萬5,000元 是  8 轉向後銜接輸送機 (取消) 1台 16萬元 16萬元 否  9 定長切斷機 (取消) 1台 13萬5,000元 13萬5,000元 否  10 切斷後輸送機 (取消) 1台 20萬6,429元 20萬6,429元 否  11 機器置放平台及工作梯平台  (已交機安裝) 1式 166萬元 166萬元 是  12 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取消) 1台 120萬元 120萬元 否  13 自動上桿機 (取消) 1台 35萬元 35萬元 否  合計    852萬7,500元  

附表二：      編號 機器設備名稱  規格 數量 單價 備註  1 雙螺旋軸攪拌機 TRM-369DSI 1台 59萬元   2 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 TFRM-539 1台 159萬8,000元   3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1R 1台 15萬5,000元   4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1L 1台 15萬5,000元   5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4R 1台 17萬元   6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4L 1台 17萬元   7 平面輸送機 TBL-220-1K8R 1台 17萬元   8 平面輸送機 TBL-220-1K8L 1台 17萬元   9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900R 1台 12萬5,000元   10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900L 1台 12萬5,000元   11 平面輸送機 TBL-000-0000R 1台 15萬元   12 平面輸送機 TBL-000-0000L 1台 15萬元   13 TFRM-539用平台  1台  己包含在TFRM-539(編號2)  14 TBL-220-1K8L用平台  1台    15 TBL-220-1K8R用平台  1台   合計    ⑴372萬8,000元 　(未稅) ⑵391萬4,400元 　(含稅)  

附表三(台科院鑑定)：   編號 鑑定事項 鑑定結論 1 如附表一所示機器設備，依其功能、構造及兩造合約精神，是否屬於各自獨立之機器設備？ ㈠以功能、構造而言，除附表一編號2油壓動力單元組(TYB000582AA)、編號3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TYBOO〇582AB)及編號12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指定需與編號1漏粉成型機(TYB000582A)共同運作而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3自動上桿機(THI-780)需搭配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(TBC-0000-000)運作視為另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則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 ㈡以合約而言，系爭合約具有可變動設備之彈性，且整體設備運轉上屬順暢，可知各項設備間原則上並無互相影響，因此各設備間應屬於獨立設備。 ㈢依據前述分析，除附表一編號1、編號2、編號3及編號12需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0、編號13需視為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 2 水平切斷輸送機可否取代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所示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所示自動上桿機之生產作業？ 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自動上桿機及水平切斷輸送機分別執行以下功能；因此水平切斷輸送機具有與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之相當功能，但不具備有編號13自動上桿機之功能(參附表二)  水平切斷輸送機配合人工掛桿方式，可否進行定長切斷、輸送及掛桿之生產作業？ 水平切斷輸送機可以取代附件一之編號9定長切斷機及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，若加上人工掛桿作業，雖功能上可取代編號13自動上桿機，但相較下需耗費較高之人力成本。 4 禾機企業有限公司如附表二編號1-2所示機器設備(追加部分)所為報價(附表二欄所示)，依民國109年當時物價水準及社會經濟狀況(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...)，是否合理？ ㈠本案鑑定標的機台為客製化，市面上難找到得以規格相對應之機台，因此將以成本為基礎，評估各項成本是否符合市場行情。 ㈡因不同設計師對於各細部物料之使用方式、數量均可能有不同，難以認定物料是否有缺漏或多餘，因此僅以各物料項目均屬機台必須原料為前提，評估成本費用是否屬於合理範圍。 ㈢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、其他費用…等，於前述條件下，被上訴人方所提供之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因此本院認定本案之報價尚屬合理。 5 使用「三層冷卻槽」，粉絲經過水煮機後，輸送方向是否仍與「二層冰水冷卻槽(TCWCM-00000-0000-0)」(附表一編號6)之輸送方向相同？後端設備銜接方式是否因此改變？兩者功能是否相同，何功能較佳？ ㈠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與「三層冷卻槽」輸送方向不同，前者輸送方向為「上層向右，下層向左」，後者則為「上層向右，中層向左，下層向右」。 ㈡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因方向不同，為配合使用空間，需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多增加「轉向後銜接輸送機」，因此兩者銜接方式有差異。 ㈢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均有達到目標功能「冷卻」，但方式不同，就功能差異部份無法認定絕對性之好壞；但因被上訴人方並未就增加層數另提出成本需求，因此就本案而言，於相同費用上，「三層冷卻槽」優於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。 6 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」(附表一編號12)，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「送料螺旋輸送機（TFRM-539)」(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)，其功能是否相同？何者功能較佳？ ㈠生產條件會因原料條件而變動，一般設備製造業者應於設計時與設備委託方先行確認條件，並由設備委託方提出；但於本案之相關資料中，尚無法認定雙方是否針對此部分進行確認。 ㈡在不考量上述條件下，以現有原料條件為基礎，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呈漏斗狀，雖無死角粉漿不易卡住，但其表面接觸空氣面積大，又螺旋攪拌僅於下方錐口，於降低固化速度上成效較弱；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内部具有多岐螺旋柱，增加流動性降低固化速度，但因呈四方體，粉漿容易堆積角落。 ㈢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之價格較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貴。 ㈣以功能差異及價格差異上合併考量，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應優於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。 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上字第249號
上  訴  人  中農粉絲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瓊玉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坤賢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邱華南律師
被 上訴 人  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洪次永  
訴訟代理人  劉憲璋律師
複 代理 人  賴書貞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唐光義律師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3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　　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1日簽訂合約書(下稱系爭合約)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伊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如附表一所示13組機器設備(下合稱甲設備)，上訴人分3期給付貨款新臺幣(下同)852萬7,500元(含稅)；伊已於109年7月27日組裝完成甲設備，並於109年7月31日驗收通過。嗣因上訴人要求將如附表一編號6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變更為「三層冷卻槽」，致粉絲輸出方向不同，並因原料物性而影響運作，兩造乃合意解除如附表一編號8、9、10、12、13機器設備(下合稱5組設備)部分之合約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尚餘150萬3,499元未給付。其後，兩造合意追加如附表二所示機器設備(下合稱乙設備)，貨款合計391萬4,400元，伊已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使用，上訴人仍未給付貨款；縱兩造就乙設備無契約關係，惟乙設備已供上訴人生產使用，其因此受有利益，且乙設備屬客製化機器，使用多年有相當耗損，且拆卸困難，上訴人亦應返還其價額。爰分別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各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、391萬4,400元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分稱150萬3,499元本息、391萬4,400元本息，或合稱541萬7,899元本息)。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　　甲設備各組設備必須連線始能運作，被上訴人迄未依債務本旨交付其中5組設備，且兩造就5組設備仍未解約，被上訴人未交機前仍不得請求給付尾款。又兩造未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以書面追加乙設備，且被上訴人就乙設備胡亂報價，亦未證明其受有具體損害額，自不得請求伊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或返還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，及其中150萬3,499元自109年8月1日起，其餘391萬4,400元自110年9月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未提起上訴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
　⒈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及假執行之宣告，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378-382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)：
　㈠兩造於108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甲設備予上訴人(各項機器設備名稱、數量、單價、複價詳如附表一所示)，及上訴人應分3期給付貨款(含稅價)852萬7,500元：㈠訂約日給付207萬元、㈡設備交機組裝完成給付貨款560萬元、㈢設備驗收完畢後給付85萬7,500元(以銀行匯款方式給付；見原審卷第23-29頁)。
　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甲設備貨款487萬元(109年1月2日、同年7月27日各給付207萬元、280萬元)。
　㈢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，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簽收(見原審卷第41頁)。　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　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
　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擇一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契約定性部分：
　⒈按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
　　辭句，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，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，製成物品供給他方，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此種契約之性質，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。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工作之完成，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；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財產權之移轉，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；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，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，並非凡工作物供給契約即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(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以自己之材料，製造甲設備供給上訴人，再由上訴人給付貨款，故應屬製造物供給契約。
　⑵系爭合約備註欄第2項固記載：本交易為附條件買賣(見原審
　　卷第29頁)，惟系爭合約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或兩者之混合
　　契約，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　　句。
　⑶甲設備係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員前往上訴人
　　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製造並交付上訴人工廠使用(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)，則兩造之真意，應著重於被上訴人設計製造符合上訴人生產粉絲使用之機器設備，且兩造就系爭合約著重於承攬，亦無爭執(見原審卷第78頁)。
　⒉從而，系爭合約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，兩造權利義務優先適用系爭合約，系爭合約如未明文約定者，始適用民法承攬契約之規定。
　㈡5組設備解約部分：
　⒈按同一契約數標的物可否分別給付或解約，端視分別給付如未減損其物之價值或效用，或依當事人合意以其他設備代之，均無不可。經查：
　⑴甲設備共13組，各組皆有不同品名與效用，並分別報價(見原審卷第23-27頁)，應屬13個物，原則上均可獨立處分，亦即各組構造上若無連動運轉關係，或兩造合意另以其他設備代之，而不影響整體設備運轉者，均得分別給付或解約。
　⑵5組設備最終固未完成交付安裝，惟被上訴人先後於108年12月5日、109年1月10日、109年5月18日分別交付甲設備其餘設備予上訴人(見原審卷第31-35頁)，並搭配上訴人事後向被上訴人訂製之水平切斷機，及乙設備中編號1之雙螺旋軸攪拌機、編號2之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，分別取代5組設備中之定長切斷輸送機、切斷後輸送機、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、自動上桿機，並輔以人工掛桿作業，供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此有被上訴人所提壹電視台灣向錢衝(台灣第一家冬粉廠---百年工藝產能冠全台)112年5月6日錄影光碟可稽(見本院卷第105頁)，復經本院勘驗該光碟，得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交付前開設備均已投入生產粉絲使用等情，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(見本院卷第438頁)。凡此，可認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不因被上訴人未交付5組設備，而影響其餘設備運轉投產，至為明灼。
　⑶關於甲設備各組是否均屬獨立設備，可否由其他設備取代等疑義，依上訴人推薦由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(下稱臺科院)鑑定(見本院卷第74-75頁)，本院並檢送相關卷證資料，囑託臺科院鑑定之，嗣由臺科院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所執行鑑定工作，參酌本院及兩造各自提出相關資料，於113年8月9日現場勘查及會議後，作成114年7月25日(113)工鑑法字第06001號鑑定研究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)，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所示，此有系爭報告可稽(外放)。參以臺科院係奉經濟部經技47197號函核准立案，為政府捐助設立之專業機構，且經司法院指定協助司法機關鑑定之專業研究機構(見系爭報告第92-93頁)，其鑑定程序嚴謹，鑑定理由論述合理綦詳，則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編號1-3欄所示，與本院認定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具可替代性，尚無不同，自堪採認。
　⑷況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31日出具退回進貨折讓證明單予被上訴人，其上表明同意取消訂製5組設備(未稅價205萬1,429元，含稅價215萬4,001元)意旨，此有該證明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39頁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至少已默示同意就5組設備解約。上訴人仍抗辯5組設備非屬獨立設備，不得單獨解約云云，應屬事後推卸之詞，要難採認。
　⑸至於上訴人仍聲請訊問證人許偉修(即上訴人公司管理部特助)、莊明憲(即上訴人公司財務部經理)、陳炳森(即上訴人南崗廠廠務部人員)、洪次永(即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)，證明兩造就5組設備未合意解約，均無必要。
　⒉從而，5組設備業經兩造合意解約，不復為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應堪認定。上訴人抗辯5組設備仍屬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被上訴人負有交付安裝義務而未履行，有工作未完成之情事云云，洵非實情，要難採認。
　㈢甲設備尾款部分：
　⒈按本契約訂定之日，甲方(即上訴人)支付貨款207萬元；設
　　備交機組裝完成後，甲方支付貨款560萬元；設備驗收完畢
　　後，甲方支付貨款85萬7,500元，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辦法定
　　有明文。
　⒉查甲設備除已解約之5組設備外，業經被上訴人完成交付安裝工作，供上訴人工廠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則被上訴人主張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貨款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上訴人尚應給付尾款150萬3,499元(計算式：8,527,500－4,870,000－2,154,001＝1,503,499)，洵無不合。
　⒊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(見原審卷第57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即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　㈣合意追加乙設備部分：　
　⒈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，在該方式未完成前，推定其契約不成立，固為民法第166條所明定。惟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，有以保全契約之證據為目的，而非屬契約成立之要件者，即無上開法條適用之餘地(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；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。至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，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(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762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經查：
　⑴系爭合約第6條固約定：甲方認為本設備其中部分有變更之
　　必要時，得通知乙方(被上訴人)辦理，因設備變更而有數量
　　之增加或新增項目時，其設備費之計算，由雙方另行議定單
　　價。是項增加設備價款及付款方式經雙方議定後，用書面附
　　入本合約內作為附件(見原審卷第29頁)。惟通觀系爭合約全
　　文，並未明訂如未依書面約定變更或追加設備者，契約不成
　　立之意旨。再佐以上訴人不爭執其要求將冷卻槽由二層變更為三層，兩造就此未另行訂立書面契約，上訴人亦未因此否認關於三層冷卻槽屬於系爭合約之標的物。凡此，益徵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之書面，旨在保全證據，免除爭議發生時之舉證困難而已，非契約之成立要件。是上訴人仍抗辯此書面屬契約成立要件云云，要難憑採。
　⑵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予上訴人，並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在乙設備送貨單簽收欄位簽名，此有送貨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41頁)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項)。再參以該送貨單上臚列乙設備各組品名、規格型號、數量、單價與複價，上訴人(周妙宜代表)簽收時，不曾加註或保留不同意見，可認兩造就追加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其等意思表示已臻於一致。
　⑶又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卓明哲、羅堅恭(分別負責設計、製作、安裝、維修)於原審均一致證稱：伊等參與乙設備安裝，均已安裝完畢，交付安裝時有上訴人公司廠長(周妙宜)、工務人員、現場生產人員在場，未曾反對安裝，且經上訴人使用後，陸續多次要求維修，被上訴人亦多次派員維修等語(見原審卷第308-319頁)，復有相符之乙設備維修單影本在卷佐參(見原審卷第241-295頁)，足認伊等證言均屬真實可採。再者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31日開立乙設備發票(金額391萬4,400元)，向上訴人請款(見原審卷第45頁)，上訴人收受此發票後，對於乙設備各品項與金額，亦不曾爭執。凡此，堪認兩造就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均已達成合意。
　⑷況臺科院系爭報告亦認：乙設備為客製化產品，市面上難尋相對應規格之機台，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與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其報價尚屬合理(詳附表三編號4欄所示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胡亂報價或價格過高為由，據以否認兩造已合意追加或變更乙設備，要屬無據。
　⒉從而，兩造就追加或變更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以取代原定給付，均已達成合意，應堪認定。
　㈤乙設備貨款部分：　
　⒈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後，已供其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並經本院勘驗如前，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製造交付乙設備之工作，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貨款。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，及自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　⒊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既有憑據，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，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，為相同請求，即無須審酌。　　　　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本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洵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僅上訴人得上訴。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
　　
		附表一(金額新臺幣元)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機器設備名稱

		數量

		單價

		複價

		是否已交付安裝



		 1

		漏粉成型機
(已交機安裝)

		4台

		15萬5,000元

		62萬元

		是



		 2

		油壓動力單元組
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5萬5,000元

		5萬5,000元

		是



		 3

		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24萬元

		24萬元

		是



		 4

		水煮輸送機(已交機安裝)

		2台

		62萬元

		124萬元

		是



		 5

		水煮至冷卻銜接輸送機組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26萬元

		26萬元

		是



		 6

		二層冰水冷卻槽
(變更為三層冷卻槽；已交機安裝)

		1台

		182萬元

		182萬元

		是



		 7

		轉向輸送帶 
(已交機安裝)

		1組

		17萬5,000元

		17萬5,000元

		是



		 8

		轉向後銜接輸送機
(取消)

		1台

		16萬元

		16萬元

		否



		 9

		定長切斷機
(取消)

		1台

		13萬5,000元

		13萬5,000元

		否



		 10

		切斷後輸送機
(取消)

		1台

		20萬6,429元

		20萬6,429元

		否



		 11

		機器置放平台及工作梯平台 
(已交機安裝)

		1式

		166萬元

		166萬元

		是



		 12

		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取消)

		1台

		120萬元

		120萬元

		否



		 13

		自動上桿機
(取消)

		1台

		35萬元

		35萬元

		否 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852萬7,500元

		








		附表二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機器設備名稱 

		規格

		數量

		單價

		備註



		 1

		雙螺旋軸攪拌機

		TRM-369DSI

		1台

		59萬元

		




		 2

		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

		TFRM-539

		1台

		159萬8,000元

		




		 3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1R

		1台

		15萬5,000元

		




		 4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1L

		1台

		15萬5,000元

		




		 5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4R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6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2K4L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7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220-1K8R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8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220-1K8L

		1台

		17萬元

		




		 9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900R

		1台

		12萬5,000元

		




		 10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180-900L

		1台

		12萬5,000元

		




		 11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000-0000R

		1台

		15萬元

		




		 12

		平面輸送機

		TBL-000-0000L

		1台

		15萬元

		




		 13

		TFRM-539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己包含在TFRM-539(編號2)



		 14

		TBL-220-1K8L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




		 15

		TBL-220-1K8R用平台

		


		1台

		


		
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⑴372萬8,000元
　(未稅)
⑵391萬4,400元
　(含稅)

		








		附表三(台科院鑑定)：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鑑定事項

		鑑定結論



		1

		如附表一所示機器設備，依其功能、構造及兩造合約精神，是否屬於各自獨立之機器設備？

		㈠以功能、構造而言，除附表一編號2油壓動力單元組(TYB000582AA)、編號3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TYBOO〇582AB)及編號12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指定需與編號1漏粉成型機(TYB000582A)共同運作而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3自動上桿機(THI-780)需搭配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(TBC-0000-000)運作視為另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則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
㈡以合約而言，系爭合約具有可變動設備之彈性，且整體設備運轉上屬順暢，可知各項設備間原則上並無互相影響，因此各設備間應屬於獨立設備。
㈢依據前述分析，除附表一編號1、編號2、編號3及編號12需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0、編號13需視為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



		2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可否取代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所示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所示自動上桿機之生產作業？

		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自動上桿機及水平切斷輸送機分別執行以下功能；因此水平切斷輸送機具有與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之相當功能，但不具備有編號13自動上桿機之功能(參附表二)



		
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配合人工掛桿方式，可否進行定長切斷、輸送及掛桿之生產作業？

		水平切斷輸送機可以取代附件一之編號9定長切斷機及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，若加上人工掛桿作業，雖功能上可取代編號13自動上桿機，但相較下需耗費較高之人力成本。



		4

		禾機企業有限公司如附表二編號1-2所示機器設備(追加部分)所為報價(附表二欄所示)，依民國109年當時物價水準及社會經濟狀況(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...)，是否合理？

		㈠本案鑑定標的機台為客製化，市面上難找到得以規格相對應之機台，因此將以成本為基礎，評估各項成本是否符合市場行情。
㈡因不同設計師對於各細部物料之使用方式、數量均可能有不同，難以認定物料是否有缺漏或多餘，因此僅以各物料項目均屬機台必須原料為前提，評估成本費用是否屬於合理範圍。
㈢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、其他費用…等，於前述條件下，被上訴人方所提供之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因此本院認定本案之報價尚屬合理。



		5

		使用「三層冷卻槽」，粉絲經過水煮機後，輸送方向是否仍與「二層冰水冷卻槽(TCWCM-00000-0000-0)」(附表一編號6)之輸送方向相同？後端設備銜接方式是否因此改變？兩者功能是否相同，何功能較佳？

		㈠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與「三層冷卻槽」輸送方向不同，前者輸送方向為「上層向右，下層向左」，後者則為「上層向右，中層向左，下層向右」。
㈡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因方向不同，為配合使用空間，需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多增加「轉向後銜接輸送機」，因此兩者銜接方式有差異。
㈢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均有達到目標功能「冷卻」，但方式不同，就功能差異部份無法認定絕對性之好壞；但因被上訴人方並未就增加層數另提出成本需求，因此就本案而言，於相同費用上，「三層冷卻槽」優於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。



		6

		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」(附表一編號12)，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「送料螺旋輸送機（TFRM-539)」(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)，其功能是否相同？何者功能較佳？

		㈠生產條件會因原料條件而變動，一般設備製造業者應於設計時與設備委託方先行確認條件，並由設備委託方提出；但於本案之相關資料中，尚無法認定雙方是否針對此部分進行確認。
㈡在不考量上述條件下，以現有原料條件為基礎，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呈漏斗狀，雖無死角粉漿不易卡住，但其表面接觸空氣面積大，又螺旋攪拌僅於下方錐口，於降低固化速度上成效較弱；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内部具有多岐螺旋柱，增加流動性降低固化速度，但因呈四方體，粉漿容易堆積角落。
㈢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之價格較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貴。
㈣以功能差異及價格差異上合併考量，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應優於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。




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上字第249號

上  訴  人  中農粉絲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瓊玉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坤賢律師

            邱華南律師

被 上訴 人  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洪次永  

訴訟代理人  劉憲璋律師

複 代理 人  賴書貞律師

            唐光義律師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3月3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8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

　　兩造於民國108年12月1日簽訂合約書(下稱系爭合約)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伊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如附表一所示13組機器設備(下合稱甲設備)，上訴人分3期給付貨款新臺幣(下同)852萬7,500元(含稅)；伊已於109年7月27日組裝完成甲設備，並於109年7月31日驗收通過。嗣因上訴人要求將如附表一編號6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變更為「三層冷卻槽」，致粉絲輸出方向不同，並因原料物性而影響運作，兩造乃合意解除如附表一編號8、9、10、12、13機器設備(下合稱5組設備)部分之合約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尚餘150萬3,499元未給付。其後，兩造合意追加如附表二所示機器設備(下合稱乙設備)，貨款合計391萬4,400元，伊已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使用，上訴人仍未給付貨款；縱兩造就乙設備無契約關係，惟乙設備已供上訴人生產使用，其因此受有利益，且乙設備屬客製化機器，使用多年有相當耗損，且拆卸困難，上訴人亦應返還其價額。爰分別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各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、391萬4,400元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(下分稱150萬3,499元本息、391萬4,400元本息，或合稱541萬7,899元本息)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

　　甲設備各組設備必須連線始能運作，被上訴人迄未依債務本旨交付其中5組設備，且兩造就5組設備仍未解約，被上訴人未交機前仍不得請求給付尾款。又兩造未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以書面追加乙設備，且被上訴人就乙設備胡亂報價，亦未證明其受有具體損害額，自不得請求伊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或返還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，及其中150萬3,499元自109年8月1日起，其餘391萬4,400元自110年9月1日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全部提起上訴；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，未提起上訴。兩造聲明如下：

　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：

　⒈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41萬7,899元本息及假執行之宣告，並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。

　⒉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　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見本院卷第378-382頁，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)：

　㈠兩造於108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合約，約定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人前往上訴人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生產甲設備予上訴人(各項機器設備名稱、數量、單價、複價詳如附表一所示)，及上訴人應分3期給付貨款(含稅價)852萬7,500元：㈠訂約日給付207萬元、㈡設備交機組裝完成給付貨款560萬元、㈢設備驗收完畢後給付85萬7,500元(以銀行匯款方式給付；見原審卷第23-29頁)。

　㈡上訴人已給付被上訴人甲設備貨款487萬元(109年1月2日、同年7月27日各給付207萬元、280萬元)。

　㈢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將乙設備交付上訴人，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簽收(見原審卷第41頁)。　

五、兩造爭執事項：

　㈠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

　㈡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擇一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本息，有無理由？　　

六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契約定性部分：

　⒈按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

　　辭句，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。又所謂製造物供給契約，乃當事人之一方專以或主要以自己之材料，製成物品供給他方，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此種契約之性質，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。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工作之完成，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；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財產權之移轉，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；兩者無所偏重或輕重不分時，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，並非凡工作物供給契約即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(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53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以自己之材料，製造甲設備供給上訴人，再由上訴人給付貨款，故應屬製造物供給契約。

　⑵系爭合約備註欄第2項固記載：本交易為附條件買賣(見原審

　　卷第29頁)，惟系爭合約究係買賣抑或承攬，或兩者之混合

　　契約，仍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之，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

　　句。

　⑶甲設備係依上訴人生產線需求，由被上訴人派員前往上訴人

　　工廠實際丈量後，再繪製設計圖，製造並交付上訴人工廠使用(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)，則兩造之真意，應著重於被上訴人設計製造符合上訴人生產粉絲使用之機器設備，且兩造就系爭合約著重於承攬，亦無爭執(見原審卷第78頁)。

　⒉從而，系爭合約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，兩造權利義務優先適用系爭合約，系爭合約如未明文約定者，始適用民法承攬契約之規定。

　㈡5組設備解約部分：

　⒈按同一契約數標的物可否分別給付或解約，端視分別給付如未減損其物之價值或效用，或依當事人合意以其他設備代之，均無不可。經查：

　⑴甲設備共13組，各組皆有不同品名與效用，並分別報價(見原審卷第23-27頁)，應屬13個物，原則上均可獨立處分，亦即各組構造上若無連動運轉關係，或兩造合意另以其他設備代之，而不影響整體設備運轉者，均得分別給付或解約。

　⑵5組設備最終固未完成交付安裝，惟被上訴人先後於108年12月5日、109年1月10日、109年5月18日分別交付甲設備其餘設備予上訴人(見原審卷第31-35頁)，並搭配上訴人事後向被上訴人訂製之水平切斷機，及乙設備中編號1之雙螺旋軸攪拌機、編號2之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，分別取代5組設備中之定長切斷輸送機、切斷後輸送機、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、自動上桿機，並輔以人工掛桿作業，供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此有被上訴人所提壹電視台灣向錢衝(台灣第一家冬粉廠---百年工藝產能冠全台)112年5月6日錄影光碟可稽(見本院卷第105頁)，復經本院勘驗該光碟，得知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交付前開設備均已投入生產粉絲使用等情，上訴人就此亦不爭執(見本院卷第438頁)。凡此，可認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不因被上訴人未交付5組設備，而影響其餘設備運轉投產，至為明灼。

　⑶關於甲設備各組是否均屬獨立設備，可否由其他設備取代等疑義，依上訴人推薦由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技發展研究院(下稱臺科院)鑑定(見本院卷第74-75頁)，本院並檢送相關卷證資料，囑託臺科院鑑定之，嗣由臺科院工業科學技術研究所執行鑑定工作，參酌本院及兩造各自提出相關資料，於113年8月9日現場勘查及會議後，作成114年7月25日(113)工鑑法字第06001號鑑定研究報告書(下稱系爭報告)，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所示，此有系爭報告可稽(外放)。參以臺科院係奉經濟部經技47197號函核准立案，為政府捐助設立之專業機構，且經司法院指定協助司法機關鑑定之專業研究機構(見系爭報告第92-93頁)，其鑑定程序嚴謹，鑑定理由論述合理綦詳，則其鑑定結論詳如附表三編號1-3欄所示，與本院認定5組設備與其餘設備，分屬不同獨立設備，具可替代性，尚無不同，自堪採認。

　⑷況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31日出具退回進貨折讓證明單予被上訴人，其上表明同意取消訂製5組設備(未稅價205萬1,429元，含稅價215萬4,001元)意旨，此有該證明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39頁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至少已默示同意就5組設備解約。上訴人仍抗辯5組設備非屬獨立設備，不得單獨解約云云，應屬事後推卸之詞，要難採認。

　⑸至於上訴人仍聲請訊問證人許偉修(即上訴人公司管理部特助)、莊明憲(即上訴人公司財務部經理)、陳炳森(即上訴人南崗廠廠務部人員)、洪次永(即被上訴人公司負責人)，證明兩造就5組設備未合意解約，均無必要。

　⒉從而，5組設備業經兩造合意解約，不復為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應堪認定。上訴人抗辯5組設備仍屬系爭合約之標的物，被上訴人負有交付安裝義務而未履行，有工作未完成之情事云云，洵非實情，要難採認。

　㈢甲設備尾款部分：

　⒈按本契約訂定之日，甲方(即上訴人)支付貨款207萬元；設

　　備交機組裝完成後，甲方支付貨款560萬元；設備驗收完畢

　　後，甲方支付貨款85萬7,500元，系爭合約第5條付款辦法定

　　有明文。

　⒉查甲設備除已解約之5組設備外，業經被上訴人完成交付安裝工作，供上訴人工廠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則被上訴人主張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貨款487萬元，及5組設備貨款215萬4,001元後，上訴人尚應給付尾款150萬3,499元(計算式：8,527,500－4,870,000－2,154,001＝1,503,499)，洵無不合。

　⒊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150萬3,499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6月18日(見原審卷第57頁)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即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㈣合意追加乙設備部分：　

　⒈按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，在該方式未完成前，推定其契約不成立，固為民法第166條所明定。惟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，有以保全契約之證據為目的，而非屬契約成立之要件者，即無上開法條適用之餘地(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；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。至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，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，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(最高法院29年渝上字762號判決先例參照)。經查：

　⑴系爭合約第6條固約定：甲方認為本設備其中部分有變更之

　　必要時，得通知乙方(被上訴人)辦理，因設備變更而有數量

　　之增加或新增項目時，其設備費之計算，由雙方另行議定單

　　價。是項增加設備價款及付款方式經雙方議定後，用書面附

　　入本合約內作為附件(見原審卷第29頁)。惟通觀系爭合約全

　　文，並未明訂如未依書面約定變更或追加設備者，契約不成

　　立之意旨。再佐以上訴人不爭執其要求將冷卻槽由二層變更為三層，兩造就此未另行訂立書面契約，上訴人亦未因此否認關於三層冷卻槽屬於系爭合約之標的物。凡此，益徵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之書面，旨在保全證據，免除爭議發生時之舉證困難而已，非契約之成立要件。是上訴人仍抗辯此書面屬契約成立要件云云，要難憑採。

　⑵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予上訴人，並由上訴人公司廠長周妙宜在乙設備送貨單簽收欄位簽名，此有送貨單影本附卷可稽(見原審卷第41頁)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(見不爭執事項第㈣項)。再參以該送貨單上臚列乙設備各組品名、規格型號、數量、單價與複價，上訴人(周妙宜代表)簽收時，不曾加註或保留不同意見，可認兩造就追加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其等意思表示已臻於一致。

　⑶又證人即被上訴人公司員工卓明哲、羅堅恭(分別負責設計、製作、安裝、維修)於原審均一致證稱：伊等參與乙設備安裝，均已安裝完畢，交付安裝時有上訴人公司廠長(周妙宜)、工務人員、現場生產人員在場，未曾反對安裝，且經上訴人使用後，陸續多次要求維修，被上訴人亦多次派員維修等語(見原審卷第308-319頁)，復有相符之乙設備維修單影本在卷佐參(見原審卷第241-295頁)，足認伊等證言均屬真實可採。再者，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31日開立乙設備發票(金額391萬4,400元)，向上訴人請款(見原審卷第45頁)，上訴人收受此發票後，對於乙設備各品項與金額，亦不曾爭執。凡此，堪認兩造就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均已達成合意。

　⑷況臺科院系爭報告亦認：乙設備為客製化產品，市面上難尋相對應規格之機台，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與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其報價尚屬合理(詳附表三編號4欄所示)。準此，益徵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胡亂報價或價格過高為由，據以否認兩造已合意追加或變更乙設備，要屬無據。

　⒉從而，兩造就追加或變更乙設備與貨款391萬4,400元，以取代原定給付，均已達成合意，應堪認定。

　㈤乙設備貨款部分：　

　⒈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於109年9月15日交付乙設備後，已供其生產粉絲使用迄今，並經本院勘驗如前，可見被上訴人已完成製造交付乙設備之工作，自得請求上訴人如數給付貨款。

　⒉從而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91萬4,400元，及自111年6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　⒊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6條約定，請求給付乙設備貨款，既有憑據，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，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，為相同請求，即無須審酌。　　　　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、第6條約定，請求上訴人應給付541萬7,899元本息，自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洵無不合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上訴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謝說容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廖純卿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正禧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僅上訴人得上訴。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

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。具有民事訴訟法

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，另應附具

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

書影本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皓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

　　

附表一(金額新臺幣元)：      編號 機器設備名稱 數量 單價 複價 是否已交付安裝  1 漏粉成型機 (已交機安裝) 4台 15萬5,000元 62萬元 是  2 油壓動力單元組 (已交機安裝) 1組 5萬5,000元 5萬5,000元 是  3 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已交機安裝) 1組 24萬元 24萬元 是  4 水煮輸送機(已交機安裝) 2台 62萬元 124萬元 是  5 水煮至冷卻銜接輸送機組(已交機安裝) 1組 26萬元 26萬元 是  6 二層冰水冷卻槽 (變更為三層冷卻槽；已交機安裝) 1台 182萬元 182萬元 是  7 轉向輸送帶  (已交機安裝) 1組 17萬5,000元 17萬5,000元 是  8 轉向後銜接輸送機 (取消) 1台 16萬元 16萬元 否  9 定長切斷機 (取消) 1台 13萬5,000元 13萬5,000元 否  10 切斷後輸送機 (取消) 1台 20萬6,429元 20萬6,429元 否  11 機器置放平台及工作梯平台  (已交機安裝) 1式 166萬元 166萬元 是  12 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取消) 1台 120萬元 120萬元 否  13 自動上桿機 (取消) 1台 35萬元 35萬元 否  合計    852萬7,500元  

附表二：      編號 機器設備名稱  規格 數量 單價 備註  1 雙螺旋軸攪拌機 TRM-369DSI 1台 59萬元   2 送料螺桿(旋)輸送機 TFRM-539 1台 159萬8,000元   3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1R 1台 15萬5,000元   4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1L 1台 15萬5,000元   5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4R 1台 17萬元   6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2K4L 1台 17萬元   7 平面輸送機 TBL-220-1K8R 1台 17萬元   8 平面輸送機 TBL-220-1K8L 1台 17萬元   9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900R 1台 12萬5,000元   10 平面輸送機 TBL-180-900L 1台 12萬5,000元   11 平面輸送機 TBL-000-0000R 1台 15萬元   12 平面輸送機 TBL-000-0000L 1台 15萬元   13 TFRM-539用平台  1台  己包含在TFRM-539(編號2)  14 TBL-220-1K8L用平台  1台    15 TBL-220-1K8R用平台  1台   合計    ⑴372萬8,000元 　(未稅) ⑵391萬4,400元 　(含稅)  

附表三(台科院鑑定)：   編號 鑑定事項 鑑定結論 1 如附表一所示機器設備，依其功能、構造及兩造合約精神，是否屬於各自獨立之機器設備？ ㈠以功能、構造而言，除附表一編號2油壓動力單元組(TYB000582AA)、編號3漏粉機升降及滑動組(TYBOO〇582AB)及編號12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指定需與編號1漏粉成型機(TYB000582A)共同運作而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3自動上桿機(THI-780)需搭配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(TBC-0000-000)運作視為另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則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 ㈡以合約而言，系爭合約具有可變動設備之彈性，且整體設備運轉上屬順暢，可知各項設備間原則上並無互相影響，因此各設備間應屬於獨立設備。 ㈢依據前述分析，除附表一編號1、編號2、編號3及編號12需視為一設備群，以及編號10、編號13需視為一設備群外，其餘設備應屬各自獨立之設備。 2 水平切斷輸送機可否取代如附件一編號9所示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所示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所示自動上桿機之生產作業？ 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、編號13自動上桿機及水平切斷輸送機分別執行以下功能；因此水平切斷輸送機具有與編號9定長切斷機、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之相當功能，但不具備有編號13自動上桿機之功能(參附表二)  水平切斷輸送機配合人工掛桿方式，可否進行定長切斷、輸送及掛桿之生產作業？ 水平切斷輸送機可以取代附件一之編號9定長切斷機及編號10切斷後輸送機，若加上人工掛桿作業，雖功能上可取代編號13自動上桿機，但相較下需耗費較高之人力成本。 4 禾機企業有限公司如附表二編號1-2所示機器設備(追加部分)所為報價(附表二欄所示)，依民國109年當時物價水準及社會經濟狀況(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...)，是否合理？ ㈠本案鑑定標的機台為客製化，市面上難找到得以規格相對應之機台，因此將以成本為基礎，評估各項成本是否符合市場行情。 ㈡因不同設計師對於各細部物料之使用方式、數量均可能有不同，難以認定物料是否有缺漏或多餘，因此僅以各物料項目均屬機台必須原料為前提，評估成本費用是否屬於合理範圍。 ㈢整體設備售價金額包含物料費用、設計費用、組裝費用、其他費用…等，於前述條件下，被上訴人方所提供之物料費用尚屬合理範圍，而依該物料費用為基礎推算其他設計、組裝及其他費用，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報價亦低於推算報價，因此本院認定本案之報價尚屬合理。 5 使用「三層冷卻槽」，粉絲經過水煮機後，輸送方向是否仍與「二層冰水冷卻槽(TCWCM-00000-0000-0)」(附表一編號6)之輸送方向相同？後端設備銜接方式是否因此改變？兩者功能是否相同，何功能較佳？ ㈠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與「三層冷卻槽」輸送方向不同，前者輸送方向為「上層向右，下層向左」，後者則為「上層向右，中層向左，下層向右」。 ㈡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因方向不同，為配合使用空間，需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多增加「轉向後銜接輸送機」，因此兩者銜接方式有差異。 ㈢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較「三層冷卻槽」均有達到目標功能「冷卻」，但方式不同，就功能差異部份無法認定絕對性之好壞；但因被上訴人方並未就增加層數另提出成本需求，因此就本案而言，於相同費用上，「三層冷卻槽」優於「二層冰水冷卻槽」。 6 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(TVF-DS90)」(附表一編號12)，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「送料螺旋輸送機（TFRM-539)」(與附表二編號2所示)，其功能是否相同？何者功能較佳？ ㈠生產條件會因原料條件而變動，一般設備製造業者應於設計時與設備委託方先行確認條件，並由設備委託方提出；但於本案之相關資料中，尚無法認定雙方是否針對此部分進行確認。 ㈡在不考量上述條件下，以現有原料條件為基礎，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呈漏斗狀，雖無死角粉漿不易卡住，但其表面接觸空氣面積大，又螺旋攪拌僅於下方錐口，於降低固化速度上成效較弱；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内部具有多岐螺旋柱，增加流動性降低固化速度，但因呈四方體，粉漿容易堆積角落。 ㈢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之價格較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貴。 ㈣以功能差異及價格差異上合併考量，「送料螺旋輸送機」應優於「雙螺桿真空輸送機」。 





